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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20   
 

01 49393 

大会决议  
[未经发交主要委员会而通过(A/56/L.64和 Add.1)] 

56/217. 人道主义人员的安全保障和保护联合国人员 

 大会大会大会大会， 

 重申重申重申重申 1991 年 12月 19日关于加强联合国人道主义紧急援助协调的第 46/182

号决议， 

 回顾回顾回顾回顾关于人道主义人员的安全保障和保护联合国人员的 1998年 12月 7日第

53/87号、1999年 12月 17日第 54/192号及 2000年 12月 19日第 55/175号决

议，以及1997年12月16日关于人道主义人员安全保障的第 52/167号决议和1997

年 12月 12日关于保护联合国人员的第 52/126号决议， 

 注意到注意到注意到注意到秘书长关于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的报告，
1 
并注意到安全理事会 1999

年 9月 17日第 1265（1999）号和 2000年 4月 19日第 1296（2000）号决议及其

中所提建议，以及安全理事会主席 1999 年 11 月 30 日关于安全理事会在预防武

装冲突方面的作用的声明、
2 
2000年 1月 13日关于对非洲难民的人道主义援助的

声明，
3 
2000年 2月 9日关于在冲突区保护联合国人员、有关人员和人道主义人

员的声明、
4 
以及 2000年 3月 9日关于安全理事会面前的各项问题的人道主义方

面的声明，
5 
在这方面也注意到安全理事会就这些问题的所有公开辩论中所表达

的各种观点， 

                                                           
1
 S/2001/331。 

2
 S/PRST/1999/34；见《安全理事会决议及决定，1999年》。 

3
 S/PRST/2000/1；见《安全理事会决议及决定，2000年》。 

4
 S/PRST/2000/4；见《安全理事会决议及决定，2000年》。 

5
 S/PRST/2000/7；见《安全理事会决议及决定，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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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注意到又注意到又注意到又注意到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6 
及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关于

联合国和平行动问题小组的报告
7 
的报告

8 
和秘书长关于该小组报告执行情况的

报告，
9
 

 重申重申重申重申必须促进和确保对国际人道主义法各项原则和规则的尊重， 

 深为关切深为关切深为关切深为关切过去几年复杂的人道主义紧急情况数目日增，特别是武装冲突和冲

突后状况造成人命丧失、特别是平民生命丧失、受害者受苦、难民和国内流离失

所者流亡以及财物破坏的情况急剧增加，扰乱了受影响国家、特别是受影响发展

中国家的发展努力， 

 关切关切关切关切在某些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环境日益困难，特别是在很多情况下对

国际人道主义法各项原则和规则的尊重不断减少， 

 深为关切深为关切深为关切深为关切人道主义人员、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在实地所面临的危险和安全

风险，并铭记必须改善当前的安全管理制度以便增进他们的安全保障， 

 对对对对本国和国际人道主义人员、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在复杂的人道主义紧急

情况下、特别是在武装冲突和冲突后状况下伤亡日增极为愤慨极为愤慨极为愤慨极为愤慨， 

 强烈谴责强烈谴责强烈谴责强烈谴责参与人道主义行动的人员越来越需要面对凶杀和其他形式的暴力、

强奸和性侵犯、恐吓、武装抢劫、诱拐、劫持人质、绑架、骚扰和非法扣押及拘

留等行为，以及袭击人道主义车队及破坏和抢劫其财产的行为， 

 又强烈谴责又强烈谴责又强烈谴责又强烈谴责在世界许多地方发生的所有事件，其中人道主义人员遭受故意攻

击，并对参与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所有联合国人员和其他人员的死亡深表遗憾， 

 重申重申重申重申确保联合国人员的安全保障是联合国的重要责任，必须与联合国系统内

有关机构、基金和方案确立一种必要费用分担的安排， 

 回顾回顾回顾回顾根据国际法，对人道主义人员、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的安全保障和保

护负主要责任的是按照《联合国宪章》或与各有关组织缔结的协定而开展联合国

行动的东道国政府， 

                                                           
6
 A/55/1024和 Corr.1。 

7
 见 A/55/305-S/2000/809。 

8
 A/C.4/55/6。 

9
 A/55/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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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促敦促敦促敦促参加武装冲突的所有其他方面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特别是 1949 年 8

月 12日日内瓦四公约
10 
及其 1977年 6月 8日附加议定书

11 
规定的义务，确保所

有人道主义人员、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的安全保障受到保护， 

 对对对对人道主义人员、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因受到攻击和威胁而使联合国按照

其授权和《宪章》向平民提供援助和保护的能力日益受到限制表示关切表示关切表示关切表示关切， 

 回顾回顾回顾回顾 1998年 7月 17日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12 
将针对根据《宪

章》参与人道主义援助或维持和平任务的人员的蓄意攻击列为战争罪，并注意到

该法院可发挥作用，将犯下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事件的人绳之以法， 

 注意到注意到注意到注意到《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
13 
于 1999年 1月 15日生效，目

前已有五十五个会员国予以批准， 

 注意到注意到注意到注意到必须促进《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的普及， 

 重申重申重申重申把确保人道主义人员、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的安全保障的适当方式纳

入联合国所有新的和进行中的实地行动的基本规定， 

 日益关注日益关注日益关注日益关注必须确保联合国人员和人道主义人员得适当程度的安全保障，确保

整个联合国系统从最上到最下所有各级都有一种问责文化，在这方面，赞扬联合

国各机构、基金和方案最近改善安全管理和培训人员的努力， 

 赞扬赞扬赞扬赞扬参加人道主义行动而往往冒极大个人危险的人、尤其是当地征聘工作人

员的勇气和献身精神， 

 遵照遵照遵照遵照 1946年 2月 13日《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
14 
1947年 11 月 21 日《各

专门机构特权及豁免公约》、
15
《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1949 年 8

月 12 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
16 
及日内瓦四公约附加议定书、以

及 1980 年 10 月 10 日《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份伤害力或滥杀滥

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
17 
的 1996年 5月 3日第二修正议定书

18 
中所载的关于保

护的有关规定， 

                                                           
10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75卷，第 970-973号。 

11
 同上，第 1125卷，第 17512和 17513号。 

12
 A/CONF.183/9。 

13
 第 49/59号决议，附件。 

14
 第 22 A（I）号决议。 

15
 第 179（II）号决议。 

16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75卷，第 973号。 

17
 见《联合国裁军年鉴》，第 5卷：1980年（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81.IX.4），附

录 VII。 

18
 CCW/CONF.I/16(Part I)，附件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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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赞赏地注意到赞赏地注意到赞赏地注意到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关于人道主义人员的安全保障和保护联合国人员

的报告；
19
 

 2. 敦促敦促敦促敦促所有国家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充分、有效地执行国际法、包括国际

人道主义法有关原则和规则，以及与人道主义人员和联合国人员的安全保障有关

的人权法的有关规定； 

 3. 又敦促又敦促又敦促又敦促所有国家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人道主义人员、联合国人员和有关

人员的安全保障，尊重和确保尊重联合国房地不可侵犯原则，这对于继续和成功

执行联合国行动极为重要； 

 4. 在人道主义人员展开活动的各个国家，吁请吁请吁请吁请处于复杂人道主义紧急情

况、特别是武装冲突或冲突后状况的各国政府和当事各方，遵照国际法和国内法

的有关规定，同联合国和其他人道主义机构和组织充分合作，并保证人道主义人

员安全地通行无阻，让他们能有效地执行任务，协助受影响的平民、包括难民和

国内流离失所者； 

 5. 强烈谴责强烈谴责强烈谴责强烈谴责妨碍或阻止人道主义人员和联合国人员履行其人道主义职务，

或导致他们遭受威胁、武力或往往造成伤亡的身体攻击的任何行为或不行为，并

申明必须追究实施此类行为者的责任，并且为此目的，应酌情颁布国家法律； 

 6. 敦促敦促敦促敦促所有国家确保充分调查在其领土上发生的针对人道主义人员的暴

力威胁或行为，并根据国际法和国内法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确保犯下此种行为的

人受到适当的起诉； 

 7. 请请请请秘书长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充分尊重为执行联合国行动任务而进行活

动的联合国人员和其他人员的人权、特权与豁免，继续考虑如何加强保护为执行

联合国行动任务而进行活动的联合国人员和其他人员，特别是在关于联合国人员

和有关人员的总部协定及其他特派团协定的谈判中列入《联合国特权豁免公

约》、
14
《各专门机构特权及豁免公约》

15 
和《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

约》
13 
所载各项适用条件； 

 8. 强调强调强调强调必须特别注意从事联合国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行动的联合国人员

和有关人员的安全保障； 

 9. 建议建议建议建议秘书长继续设法将《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的规定纳入

由联合国缔结的部队地位和特派团地位的协议中； 

 10. 吁请吁请吁请吁请所有国家在人道主义人员和联合国人员遭逮捕或拘禁时，即时提供

足够的情报，向被拘禁者提供必要的医疗协助，准许独立医疗队探视他们并检查

其健康状况，还敦促它们依照本决议所述有关公约和适用的国际人道主义法，采

                                                           
19
 A/56/384和 Cor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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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必要措施，确保为执行联合国行动任务而进行活动的联合国人员和其他人员因

豁免权受到侵犯而被逮捕或拘禁时迅速获得释放； 

 11. 着重指出着重指出着重指出着重指出必须为联合国人员的安全保障划拨充分和可预知的资源； 

 12. 吁请吁请吁请吁请参加武装冲突的所有其他方面遵守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
10 
及其附

加议定书
11 
所规定的义务，确保人道主义人员、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的安全保

障，不要劫持或拘留他们，侵犯本决议所提到的相关公约和适用的国际人道主义

法为他们规定的豁免权，并不加伤害地迅速释放任何被劫持者或被拘留者； 

 13. 鼓励鼓励鼓励鼓励所有国家都成为有关国际文书、包括《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

公约》的缔约国，并充分遵守其中规定的各项义务； 

 14. 吁请吁请吁请吁请所有国家考虑成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12 
的缔约国； 

 15. 重申重申重申重申按照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所有人道主义人员、联合国人员和

有关人员有义务遵守并尊重所在国的国内法； 

 16. 吁请吁请吁请吁请所有国家促进一种尊重联合国人员和人道主义人员安全的气氛； 

 17. 请请请请秘书长在他的责任范围内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安全保障事项成为规划

联合国现有的和新授权的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将这些防范措施适用于所有联

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 

 18. 又请又请又请又请秘书长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为执行联合国行动任务而进行活动的所

有联合国人员和其他人员适当了解他们奉召工作的形势环境，包括东道国的有关

风俗、传统，以及他们必须符合的标准，包括载于有关国内法和国际法中的标准，

并提供安全保障、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方面的充分培训，以期加强他们履行职

责时的安全保障与效力，并重申所有其他人道主义组织必须为其人员提供类似支

助； 

 19. 强调强调强调强调需要进一步考虑当地聘用的人道主义人员、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

的安全保障，这些人占伤亡人员的绝大多数； 

 20. 请请请请联合国安全保障协调员办公室在促使各机构、基金和方案进行更多合

作与协作方面继续发挥核心作用，规划并执行旨在提高工作人员安全培训和安全

意识的措施； 

 21. 强调强调强调强调必须确保所有联合国工作人员在调到实地之前获得足够的安全训

练，其中包括身体训练和心理训练，以及必须高度重视改善向联合国工作人员提

供的压力和心理创伤咨商服务，方法包括在任务之前、期间和完成以后，为全系

统联合国工作人员实施一项全面安全以及压力和心理创伤管理训练、支持和帮助

方案，并须为此目的向秘书长提供办法； 

 22. 鼓励鼓励鼓励鼓励所有国家向联合国系统职员安全保障信托基金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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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重申重申重申重申必须加强联合国安全保障协调员办公室，并在这方面重申需要聘任

一名级别适当的全时专任安全保障协调员，以便使协调员办公室能与秘书处人道

主义事务协调厅和机构间常设委员会内的适当机构进行协商，以加强协调员办公

室履行其职责的能力，并要求迅速审议该建议； 

 24. 确认确认确认确认联合国系统在总部和外地必须有一个强化的全面安全管理系统，并

要求联合国系统和会员国为此采取一切必要的适当措施； 

 25. 又确认又确认又确认又确认不管是在总部还是在实地，在涉及到人道主义人员、联合国人员

和有关人员的安全保障的事项上，联合国安全保障管理系统和非政府组织之间都

必须加强协调与合作，以便处理双方共同关切的实地安全保障问题； 

 26.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根据 2001 年 12月 12日大会第 56/89号决议，设立一个对所有会

员国以及专门机构或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成员开放的特设委员会，审议秘书长在报

告中就加强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的保护性法律体制而提出的措施；
20
 

 27. 吁请吁请吁请吁请所有国家考虑加入《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和《各专门机构特权

及豁免公约》，并充分遵守其所规定的义务，迄今已分别有一百四十个和一百零

七个国家批准了这两项公约； 

 28. 回顾回顾回顾回顾电信资源在促进人道主义人员和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的安全方

面的重要作用，吁请各国考虑签署和批准 1998年 6月 18日《为减灾救灾行动提

供电信资源坦佩雷公约》，
21 
并鼓励它们在公约生效之前，依照其国家法律和规

章条例，促进在这些行动中利用通讯设备； 

 29. 请请请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提交一份关于人道主义人员的安全保

障和保护联合国人员以及关于本决议执行情况的全面最新报告，包括秘书长在联

合国全系统各级实行问责制并评估涉及联合国人员以及与联合国有关的人员的

一切个别安全事件的责任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并说明各国政府和联合国为防止和

回应这类事件所采取的措施。 

 
2001 年 12月 21 日 
第 91 次全体会议 

 

                                                           
20
 见 A/55/637。 

21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586卷，第 27688号。 


